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 

（2016 年 7 月第十二届工学院研究生会常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为了规范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基本制度，保障研究

生会工作的有序进行，推进依章治会，根据研究生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执行委员会是北京大学工学

院研究生会的执行机构，由执委会委员组成。每届执行委员会的任期为一年，自研代会闭会

时起，至下一次研代会召开时止。 

第二章 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 

第三条 【执委会的组成】执委会由执委会委员组成，包括院研究生会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

各班班长。 
第四条 【执委会主席团】执委会主席团是执委会的领导机构，主持执委会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执委会主席团的职权】执委会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 
(一) 执行本章程，执行研代会和常代会制定的文件、决定； 
(二) 召集执委会全体会议，决定执委会重大问题； 
(三) 向常代会全体会议提出关于研究生会工作的议案； 
(四) 召集执委会工作例会，讨论和决定执委会日常工作事项； 
(五) 公开选拔并向常代会全体会议提名执委会各部、室负责人选； 
(六) 组织开展校园学术、科技活动； 
(七) 组织开展校园文艺、体育、实践活动； 
(八) 组织开展学生维权服务活动； 
(九) 组织开展院际、校际、地区际和国际学生交流活动； 
(十) 行使其他研代会赋予的职权。 
第六条 【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辞职】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辞职的，应向常代会全体会议提出

书面辞呈。辞职在常代会全体会议发布公报时生效。若由于紧急情况，主席团成员辞职时将

造成严重后果，则经常代会主任团提议、常代会全体会议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的，全体会

议可将辞职搁置，待紧急情况消除后再予批准并发布公报。在常代会全体会议就辞职发布公

报之前，辞职者继续履行职责。 
第七条 【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自动卸职】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丧失北京大学学籍或办理休

学、停学的，视为自动卸职，由主席团向常代会主任团通报，在主任团向全院发布公告时生

效。 
第八条 【执委会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例会】执委会主席团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职能部门，

负责执委会各项具体工作和活动。执委会各职能部门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部长（主任）

经公开选拔产生，在主席团领导下开展工作，对主席团负责。执委会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接受

常代会监督。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执委会工作例会，讨论和决定执委

会日常工作事项。 
第九条 【执委会职能部门设置的变更】执委会如需变更职能部门的设置，应由主席团向常

代会提出，经常代会全体会议审议批准。主席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向常代会提出职能部门



设置的变更之前先行招聘其负责人，但应在招聘前向常代会委员通报相关变更情况，并在常

代会全体会议批准该项变更后向其提名该部门负责人人选。 
第十条 【职务设置的限制】执委会内除设立主席、副主席、委员、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不

得设立其他职务。 

第三章 执行委员会和常务代表委员会的关系 

第十一条 【执委会主席团与常代会的关系】在研代会闭会期间，执委会主席团对常代会

负责，向常代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常代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执委会主席应在研究生会换届后新学年第一学期召开

的第一次常代会全体会议上代表执委会报告工作计划。执委会主席或副主席应在每次常代会

全体会议上代表执委会报告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条例的解释】本条例的解释权归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常务代表委员会所

有。 
第十四条 【条例的生效】本条例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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